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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 针对部分

地区在出口退（免）税工作中反映的一些问题，经研究，现

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出口企业出口的下列货物，除另

有规定者外，视同内销货物计提销项税额或征收增值税。 （

一）国家明确规定不予退（免）增值税的货物； （二）出口

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退（免）税的货物； （三）出口企

业虽已申报退（免）税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税务机关补齐有

关凭证的货物； （四）出口企业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开具《

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的货物； （五）生产企业出口的除四类

视同自产产品以外的其他外购货物。 一般纳税人以一般贸易

方式出口上述货物计算销项税额公式： 销项税额＝出口货物

离岸价格×外汇人民币牌价÷（1＋法定增值税税率）×法定

增值税税率 一般纳税人以进料加工复出口贸易方式出口上述

货物以及小规模纳税人出口上述货物计算应纳税额公式： 应

纳税额＝（出口货物离岸价格×外汇人民币牌价）÷（1＋征

收率）×征收率 对上述应计提销项税额的出口货物，生产企

业如已按规定计算免抵退税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并已转入成

本科目的，可从成本科目转入进项税额科目；外贸企业如已

按规定计算征税率与退税率之差并已转入成本科目的，可将

征税率与退税率之差及转入应收出口退税的金额转入进项税

额科目。 出口企业出口的上述货物若为应税消费品，除另有



规定者外，出口企业为生产企业的，须按现行有关税收政策

规定计算缴纳消费税；出口企业为外贸企业的，不退还消费

税。 二、对出口企业按本通知第一条规定计算缴纳增值税、

消费税的出口货物，不再办理退税。对已计算免抵退税的，

生产企业应在申报纳税当月冲减调整免抵退税额；对已办理

出口退税的，外贸企业应在申报纳税当月向税务机关补缴已

退税款。 三、退税审核期为12个月的新发生出口业务的企业

和小型出口企业，在审核期期间出口的货物，应按统一的按

月计算免、抵、退税的办法分别计算免抵税额和应退税额。

税务机关对审核无误的免抵税额可按现行规定办理调库手续

，对审核无误的应退税额暂不办理退库。对小型出口企业的

各月累计的应退税款，可在次年一月一次性办理退税；对新

发生出口业务的企业的应退税款，可在退税审核期期满后的

当月对上述各月的审核无误的应退税额一次性退给企业。原

审核期期间只免抵不退税的税收处理办法停止执行。 四、出

口企业代理其他企业出口后，除另有规定者外，须在自货物

报关出口之日起60天内凭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

、代理出口协议，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开具《代理出口货物

证明》，并及时转给委托出口企业。如因资料不齐等特殊原

因，代理出口企业无法在60天内申请开具代理出口证明的，

代理出口企业应在60天内提出书面合理理由，经地市及以上

税务机关核准后，可延期30天申请开具代理出口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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